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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 1.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

辆购置税的通知》（财税﹝2015﹞104 号）规定，对纳税人自

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购置的排气量在

1.6 升及以下的乘用车，暂减按 5%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（以下

简称车购税）。为保证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征收管理工作的顺利进

行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部门协作，按时完成系统升级 

税务总局已对车购税征收系统进行升级完善，各地要在 2015 年 9

月 30 日前完成系统升级和相关人员培训工作，并对涉及到的全部

相关外围系统进行排查、调整、测试、升级，确保政策调整后征

收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。 

二、准确执行税收政策，加强减税审核管理 

各级税务机关在征收管理工作中要依托系统，加强审核、确保政

策执行到位。要严格审核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或《海关关税

专用缴款书》等价格证明的开具时间，准确比对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》等车辆合格证明上的排气量等技术参

数，界定减征范围，确定适用税率。 

三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强化政策执行跟踪及效果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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